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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农规计字〔2022〕29 号

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现将《2022 年全省第二批渔业发展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2022 年全省基本养殖池塘上图入库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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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渔业发展补助资

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22〕15 号）精神，为落实好 2022

年全省第二批渔业发展补助项目，进一步推进集中连片养殖

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提高池塘养殖综合生产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渔业转型升级，推动渔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中央

财政渔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赣财农

〔2021〕14 号）要求，以稳定实施政策、充分发挥政策效应

为主线，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水域生态环境和优质水产品

的需求为目标，加快推进渔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渔业增效、

渔民增收、渔区变美，为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

二、实施内容

2022 年全省第二批渔业发展补助资金共 4247 万元，全

部用于集中连片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项目，具体

任务为：进贤县、都昌县、永修县和瑞昌市分别改造 5000

亩、5000 亩、5000 亩和 1800 亩。通过开展试点，使项目县

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和达标排放率达到 80%以上，力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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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推动形成一批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智能化、清

洁化的规模养殖基地，促进水产养殖绿色高质量发展。

参考《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渔业

绿色循环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办计财〔2022〕65 号）

“原则上对有 1 处 3000 亩以上集中连片养殖池塘的试点县

奖补上限 1000 万元，有 2-4 处每处 2500 亩以上集中连片养

殖池塘的试点县奖补上限 2000 万元”标准，此次补助标准

设为 3000 元/亩，不足部分由相关设区市从 2022 年成品油

价格调整对渔业补助预算项目中补齐。自筹资金不低于财政

补助资金的 25%，重点用于池塘清淤等。

项目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建设，通过示范引

领，带动产业发展。为提高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效率，对已确定的

项目，各地要按照工程建设进度及时办理资金拨付，工程建设完

成并通过验收后，要尽快开展竣工评审和资金结算，按规定拨付

剩余资金，做到应拨尽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

粮化”，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养殖池塘不予补助。

一是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重点开展整形

清淤、道路平整或硬化、进排水沟渠管道、泵房泵站、管理

用房等养殖池塘改造相关项目。二是尾水达标治理。重点开

展“三池两坝”尾水治理模式和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三是

水质监控和环境调控系统。支持建设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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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水域环境监测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增氧控制系统、精准

投饲系统、远程智能控制系统等。四是建立管护机制。按照

建管一体的要求，统一谋划建设，明确管护主体，压实管护

责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社会各类主体参与管护。

一是在当地《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划定的

养殖区、限养区内，持有选址区域的《水域滩涂养殖证》，

确权且剩余有效期不少于 5 年。二是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模式

成熟。基本确立了适应当地资源环境特点、水产养殖发展现

状的养殖尾水治理模式。三是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水产养殖发

展。有明确的产业发展意见或规划，已形成有效的组织协调

机制；优先支持已出台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规划以及

明确具体支持政策的县（市、区）。四是以县为单位，对集

中连片养殖池塘进行标准化改造并“上图入库”，推动建立

重要养殖水域保护制度。

三、有关要求

渔业发展补助资金属于中央直达资

金，任务重、要求高，各地要切实加强对项目的组织领导，

落实工作责任和绩效指标，加强工作指导和督查，积极配合

协调，统筹优势资源，把握时间节点，推动项目顺利实施。

各设区市要及时帮助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难题，提高

项目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各项目县要建立渔业发展补助资金项

目目标责任制，明确责权，层层落实，确保改造后的集中连片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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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池塘“上图入库”，要强化项目的监督和检查，督促各项目实

施主体加快建设进度、建设质量等监督管理和验收。各设区市负

责项目进度、质量和资金使用等方面的检查和项目验收。

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建立项目监

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保证建设项目扎实有效运行。省厅

负责项目抽查和绩效考评工作。设区市要建立项目建设、定

期调度和督查通报制度。按照中央直达资金要求，各项目县

要严格遵守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加

快资金拨付进度。对于中央补助资金，要做到专账管理、独

立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滞留、挪用。

各地要通过多种形式公开公示补助

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

度。要切实组织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工作，为政策实施营造

良好社会氛围。各有关设区市要按季度向省厅报送项目建设

进展情况，并于 12 月 15 日前，完成已安排项目实施总结，

分析存在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联系人：厅渔业渔政

局廖开明，0791-86265926。

附件：2022 年全省第二批渔业发展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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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专项名称 渔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

部门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省级财政

部门

江西省

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4247

其中：中

央补助
4247

地方资金

年度目标 中央补助资金及时到位，促进渔业发展，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集中连片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

和尾水治理（亩）
16800

质量指标 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渔业一产
产值占比
≦5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渔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水产品稳产保供能力 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主体满意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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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全省水产养殖百万亩绿

色高标准池塘改造行动方案的通知》（赣农字〔2022〕15号）

和《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农业技术与服务专项资金

的通知》（赣财农指〔2022〕8号）要求，为做好2022年全省

基本养殖池塘上图入库项目实施工作，稳步推进全省百万亩绿

色高标准池塘改造行动，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摸清全省基本养殖池塘家底，

推动建立重要养殖水域保护制度，全力保住渔业生产基本

盘，稳住全省基本养殖池塘渔业生产主阵地和生命线，提高

水产品保障供应能力。

二、建设任务

在全省11个设区市所辖的涉渔县内，

以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最新遥感影像等

数据，通过内外业结合的方式，按照实事求是和应上尽上原则，

对县域范围内的5亩以上基本养殖池塘进行全覆盖调查摸底并

上图入库，精确掌握县域内基本养殖池塘的面积、分布、权属

等信息，并建立省、设区市、县（市、区）三级数据库，为全

省百万亩绿色高标准养殖池塘改造工作提供数据支撑。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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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并委托相关技术单位具体实施。

省级共安排资金 320 万元支持基本养

殖池塘上图入库工作，其中 4 个试点县共安排 80 万元，省

级技术指导和审核汇总经费共安排 240 万元。

根据 2021 年渔业统计年报中池塘面积 4

万亩，池塘产量 3 万吨以上的县进行综合考虑，支持南昌县、

鄱阳县、都昌县、永修县等 4 个县先行试点，每个试点县安

排试点经费 20 万元，共计 80 万元。

按因素法分配，根据2021年渔业统计年

报中各设区市养殖池塘面积分五个档次测算。对池塘面积40万

亩以上的赣州市，安排35万元；对池塘面积30万亩以上的九江

市、宜春市、上饶市、吉安市，各安排30万元；对池塘面积20

万亩以上的南昌市、抚州市，各安排25万元；对池塘面积5万

亩以上的萍乡市、鹰潭市、新余市，各安排10万元；对池塘面

积1万亩以上的景德镇市，安排5万元，共计240万元。该经费

由设区市统筹使用，用于辖区内涉渔县上图入库省级技术指导和

成果审核汇总，不再分解到县。省级技术指导的采购方式由设区

市农业农村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商技术指导单位确定。

除试点县以外的其他涉渔县，上图入库工

作经费可争取当地财政的支持，或在 2022 年成品油价格调

整对渔业补助预算项目中列支。

各地要严格按照《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印发全省水产养殖百万亩绿色高标准池塘改造行动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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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赣农字〔2022〕15号）要求，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试

点工作，12月 31日前完成全省基本养殖池塘上图入库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为确保工作高效推进，省级成立了工

作专班，厅渔业渔政局负责全省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决策部署。

考虑到工作基础、技术力量和保密制度落实等因素，由省国土

空间调查规划研究院具体承担省级技术指导和成果审核汇总

工作。各地要切实加强对项目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分管负责

同志要具体抓，并指定专人为联络员，同时至少配备2-3名熟

悉当地养殖池塘情况的工作人员，明确责任分工，落实工作措

施，督促项目实施主体落实具体任务和绩效指标。

基本养殖池塘上图入库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各项目县要借鉴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的做法，尽快

确定技术力量雄厚、责任心强、人员充足，并具备测绘资质的技

术单位，尽快开展基本养殖池塘数据核查和上图入库工作。

各设区市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

建立项目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保证项目扎实有效运

行。省厅负责项目抽查和绩效考评工作，设区市负责定期调

度和项目验收，县级负责具体实施。各地要严格遵守财政资

金管理有关规定，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加快资金拨付进度。

联系人：厅渔业渔政局廖开明，0791-86265926。

附件：2022 年全省基本养殖池塘上图入库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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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转移支付
（项目）名称

江西省基本养殖池塘上图入库省级技术支撑与试点工作

地方主管部门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资金情况（万

元）

年度资金总额 320

其中：中央财政

资金

地方资金 320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对全省基本养殖池塘上图入库，保住渔业生产基本盘。

绩效

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省基本养殖池塘上图入库数据库
（个）

1

设区市基本养殖池塘上图入库数据
库（个）

11

涉渔县养殖池塘上图入库数据库
（个）

≧92

省级汇总分析报告（个） 1

质量指标

省级报告编制合格率 100%

数据库建设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上图入库成果制作及时率 2022年底前完成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提高基本养殖池塘产能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确定全省基本养殖池塘保护范围 是

可持续影响指标 确定百万亩绿色高标准池塘布局 是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社会或公众对项目成果的满意度 ≥80%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0 日印发


